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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价单位名称 浙江峰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评价项目名称/项 目

编号

浙江峰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自用橇装式加油装置设备安装项目/道宇【

评】字第2411006号

项目简介 (含图片)

浙江峰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07月15日，注册地位于浙

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壶镇镇上王村工业园8号东南角，法定代表人为潜兰英。

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企业管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

；安全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充电控

制设备租赁；充电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峰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因企业发展需求，租用缙云县壶镇恒通

五金工具厂的场地和丁类厂房（局部作为控制室），安装橇装式加油装置设

备一套，存储汽油和柴油，设备储油量20立方米，仅用于企业车队自用油储

存，不对外经营售卖油品。自用橇装式加油装置集地面防火防爆储油罐（双

层罐）、加油机、自动灭火器于一体的地面加油系统，储罐容积20立方米（

储油装置部分划分为3个仓，1仓7m³储存柴油、2仓储存6m³汽油、3仓储存7m³
汽油），折算后油罐总容积16.5立方米（柴油罐容积折半计入），按照《汽

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第3.0.9规定，该站属于三级加

油站。

项目已在缙云县发展和改革局取得备案（项目代码：2311-331122-04-

01-524906）。参照《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认真做好柴油安全许可有关工

作的通知》（浙应急危化〔2023〕15号），本项目属于企业自用加油装置(

不对外经营)，不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订）、《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2011]591号发布，国务院令[2013] 645号修正)、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36号，第77号修订）和 《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修改〈

浙江省冶金等工贸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

通知》（浙安监管综〔2017〕45号）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浙江峰盛

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委托浙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开展安全评

价工作。

安全评价机构名称 浙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组长 袁福江

技术负责人 蒋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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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审核人 夏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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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资料收集、现场检查、编制报告

评价报告提交时间 2024年12月23日


